
注意事项：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认为保险

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

费。您在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由于投保人的情况在保单有效期内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某些投保人有可能会选择退保。请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退保价值可能会大大低于您已支付的累计保险费。在决定进行投保之前，您可与销

售人员细阅该保险产品的特色，并通过《保险建议书（产品说明书）》，了解您在不同保单年度内可能

获得的退保给付。

本产品宣传页仅供参考，免除责任和具体内容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1.

2.

3.

刊发：本宣传资料由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统一印刷    序列号：INSH-CMKTG-241107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

联系地址：

电话：

网址：

400-820-8363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汇丰银行大楼20楼2002单元，

21楼2101单元 (邮政编码：200120)

(86 21) 3850 9200        传真：(86 21) 3895 0282 

www.hsbcinsurance.com.cn 

终身保障，安心传承，为爱筑梦未来

保险期间：终身 

投保年龄：出生满30天-72周岁 

SWG(BANK)-202412

本产品为分红保险，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产品由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发行与管理。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

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本产品宣传页中，“我们”、“本公司”均指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本产品宣传页仅供参考，具体内容和免除责任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

保险合同约定内容为准。



然而，对于怎么做好传承，许多人还存在片面的认知：认为传承是身后

事，是70岁后才需要考虑的事，只是简单的资产传递。

事实上，财富传承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挑战，所以我们说最好的传承规划

时间就是现在，只有提前做好风险管理，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有序传承。

终身寿险作为高净值人群可选的传承工具，具有多元的功能：

尊享人生
财富传承无忧
随着时代的更替，中国的创富一代正在面临着共同的财富传承课题，

《202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

*数据范围为中国境内

未来20年将有

49万亿元

财富传给下一代

未来10年将有

21万亿元
财富传给下一代

未来30年将有

84万亿元

财富传给下一代

提供多重

保险保障

财富

保值增值

助力

传承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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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特色
汇丰尊盈世代（荣耀版）终身寿险（分红型），专为高净值人群打造，助力

布局财富增值与财富传承的双重管理目标，让您的财富在时间的长河中稳健

增值。

老少皆宜 传承安心无忧

我们为您或您的家人提供身故保障，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宽

泛，0周岁（须出生满30天）到72周岁，有效匹配财富规划。

·

守护一生 终身保障随行

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不幸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将获得

一笔 “身故保险金”，同时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注：具体保险责任可参见本材料附录二「保险责任及红利分配摘要」之

“身故保险金”，详细内容和免除责任等应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

参与分红 财富稳定增值

在保单有效期内，您的保单将参与每年红利分配；

每年我们都将以分红所得的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保单当时的

红利作为一次交清的保险费，这等同于给您增加一份额外保障，且

增额部分仍旧参加分红；

随着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增加，身故保额相应增加，充裕保障

伴您一生。

注：具体红利分配可参见本材料附录二「保险责任及红利分配摘要」之

“红利分配”。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某些

年度可能为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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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
规则

保单服务 满足灵活需求  

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您的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其中包括了保

单的基本保险金额的现金价值，及红利所购买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

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若您紧急需要现金流来应对您的突发状况，您可向我们申请相应的

保单服务，具体规则详见保险合同条款。

注：

保险合同采用现金红利方式分配盈余，红利的实现方式为购买交清增

额保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分配方式。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红利分

配是不确定的，故保险合同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是不保证的。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不属于本产品保险责任，系保单有效期内为客户

提供的一项保单服务。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视为退保，变更后保

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将等比例减少。您

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请您慎重决策。

保单贷款的申请须经我们审核同意，具体规则详见保险合同条款。

累计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保险合同现金价值的

当日 24 时起，保险合同效力中止。

·

·

1.

2.

3.

总保费180万元人民币04
最低保费

投保年龄

出生满30天-60周岁

61-65周岁

66-67周岁

68-72周岁

可选择交费期间

趸交/3年交/5年交/10年交

趸交/3年交/5年交

趸交/3年交

趸交

03
交费期间

终身
02
保险期间

出生满30天-72周岁
01
投保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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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身故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

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

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也是不保证的。

各项保险利益的给付，须满足保险合同相关保险责任的给付条件及保险金申请的相关约定。 

上述所列保险利益说明详见本材料附录一「利益演示表」及各表的重要提示。

1.

2.

3.

世代相传的家族财富

若丰先生105周岁（第65个保单年度末）

时身故，小汇可获得身故给付为：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对 应 的 身 故 保 险 金

¥17,485,472+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所增加的身故给付¥0 /¥24,329,750，总计
¥17,485,472 / ¥41,815,222（按情景1 / 
情景2两档进行利益演示）。

爱与责任不会缺席

若丰先生60周岁（第20个保单年度末）时

身故，小汇可获得身故给付为：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对 应 的 身 故 保 险 金

¥7,560,000+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所增加的身故给付¥0/¥2,229,558,总计
¥7,560,000 / ¥9,789,558（按情景1 / 情
景2两档进行利益演示）。

当年度保险费 身故保险金（情景1）

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情景2和情景1两档演示的身故给付的差额）

40周岁的丰先生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企业主，深知传富不易的丰先生，希望能尽早做好传承

规划，让他7岁的儿子小汇未来有足够的资产保障。经过反复比较，丰先生选择了尊盈世代

（荣耀版）终身寿险（分红型），这份精心规划,不仅仅是对小汇未来的守护,更是爱与责任

的传递。

丰先生为自己投保的保单基本保险金额为4,923,414元人民币，3年累计支付保险费总额为 

540万元人民币，保险期间为终身，且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指定为小汇。该产品能够满足丰先

生的以下需求：

按“情景1”和“情景2”利益进行演示:

投保
示例

0

5,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20,000,000

25,000,000

30,000,000

35,000,000

40,000,000

45,000,000

41周岁 43周岁 60周岁 105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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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

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

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

会发生变化。

上述“基本利益演示表”：

表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

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表列“身故保险金”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且假

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表列“当年度红利”和“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等于包含该保单年度在内已经过的所有“保单年度”的“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之和。

保险合同采用现金红利方式分配盈余，红利的实现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分配方式。上述

“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用于演示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红利分配

过程，亦便于您进一步理解和计算“综合利益演示表”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部分。

表列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数值，可能与正式保险合同略有差异。

“当年度红利”、“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及“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

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

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

“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

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附录一  利益演示表
基本利益演示表

1.

2.

3.

1)

2)

3)

4)

5)

4.

（单位：人民币元）

重要提示：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保证利益

身故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当年红利所购买的
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

退保金
（基本保险   
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65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60 

70 

80 

90 

100 

105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800,000

3,6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2,880,000

5,04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8,743,219

10,657,935

12,991,963

15,837,130

17,485,472

1,156,914

2,807,028

5,179,716

5,279,850

5,381,802

5,485,608

5,591,304

5,698,944

5,808,582

5,920,290

7,174,008

8,743,212

10,657,926

12,991,950

15,837,102

17,485,43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841

45,721

72,411

74,822

77,285

79,853

82,478

85,160

88,007

90,863

125,844

175,650

245,414

342,884

478,997

566,2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514

44,084

68,511

69,468

70,415

71,399

72,373

73,337

74,381

75,369

86,356

98,911

113,368

129,939

148,910

159,4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514

63,598

132,109

201,577

271,992

343,391

415,764

489,101

563,481

638,850

1,451,989

2,383,146

3,450,270

4,673,222

6,074,811

6,85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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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

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

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

会发生变化。

上述“综合利益演示表”： 

表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

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表列“基本保险金额×（1+2.0%）（保单年度数-1）”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该列作为当被保险人到达年龄已满18周岁，且

保险合同交费期间已届满时计算“身故保险金”金额三项取值标准之一，以辅助您理解“身故保险金” （即本表中

“身故给付”的“情景1”，或“基本利益演示表”中“身故保险金”）的计算方式。“身故保险金”的具体责任及给

付条件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表列“身故给付”中的“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按“基本利益演示表”中保单年度末的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数值计算。

表列“退保给付”中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是指“基本利益演示表”中保单年度末“累计交

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表列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数值，可能与正式保险合同略有差异。

表列“身故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以及“退保给付”中“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

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

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

盈余的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1.

2.

3.

1)

2)

3)

4)

5)

4.

综合利益演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重要提示：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基本保险金额×
（1+2.0%）（保单年度数-1）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退保给付 = 
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身故给付 = 
身故保险金 + 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所增加的身故给付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65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60

70

80

90

100

105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

-

-

-

-

-

-

-

-

-

-

-

-

1,800,000

3,6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2,880,000

5,04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7,560,000

8,743,219

10,657,935

12,991,963

15,837,130

17,485,472

-

-

-

5,224,766

5,329,262

5,435,847

5,544,564

5,655,455

5,768,564

5,883,935

7,172,485

8,743,219

10,657,935

12,991,963

15,837,130

17,485,472

2,897,897

5,105,104

7,762,856

7,869,525

7,977,649

8,087,284

8,198,414

8,311,024

8,425,237

8,540,967

9,789,558

12,975,329

18,126,907

25,323,715

35,377,975

41,815,222

1,156,914

2,807,028

5,179,716

5,279,850

5,381,802

5,485,608

5,591,304

5,698,944

5,808,582

5,920,290

7,174,008

8,743,212

10,657,926

12,991,950

15,837,102

17,485,434

1,174,811

2,866,661

5,318,703

5,496,021

5,679,117

5,868,211

6,063,470

6,265,088

6,473,372

6,688,494

9,289,730

12,975,322

18,126,898

25,323,694

35,377,946

41,81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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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身故保险金给付：

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身故，我们除按“保险责任”给付身故保险金外，另将额外给付以下

金额，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未满18周岁，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已满18周岁，且身故时保险合同处于交费期间，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

大者给付：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已满18周岁，且身故时保险合同交费期间已届满，我们按以下三者中的

较大者给付：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3）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1+2.0%）（保单年度数-1）。

注：

上述“身故保险金”及红利给付形式定义中的“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

总额”按以下方式确定：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基本保险

金额。

上述“身故保险金”及红利给付形式定义中的N按以下方式确定：

上述“到达年龄”是指被保险人投保时的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1后所得到的年龄。

增加退保给付

在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若您申请解除保险合同或减少基本保险金额，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

额将按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等比例减少。除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外，我

们另将额外给付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

附录二
保险责任及红利分配摘要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未满18周岁，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

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已满18周岁，且身故时保险合同处于交费期间，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

者给付 “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已满18周岁，且身故时保险合同交费期间已届满，我们按以下三者中的较

大者给付 “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3.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1+2.0%）（保单年度数-1）。

身故保险金

保险合同采用现金红利方式分配盈余，红利的实现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分配

方式。

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分发红利当时，保险合同必须有效，且您已交清上一保单年度所有的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在效力中

止期间，不享有红利的分配。

本产品红利的给付形式为：

红利分配

到达年龄

18-40周岁

41-60周岁

61周岁及以上 

N

160%

140%

120%

1)

2)

3)

1.

2.

3.

13 14


